[bookmark: _GoBack]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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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6修訂
1、 每日及例行工作與工作執掌
1. 門禁管制及例行巡檢
(1) 巡檢大樓空間及周圍，包含地下室、屋頂、陽台及各地方死角，查看有無異狀並作處置及通報。
(2) 確認各大樓出入口、教室、講堂及會議室開放情形。
(3) 關閉課程表排訂不需使用之教室大門，惟自習教室24小時開放使用。
(4) 晚上上課、開會或表演等借用之教室、會議室及講堂，應予登錄並交待夜間管理員後續處理事項。
2. 空調運轉
(1) 設置中央空調系統空間溫度達28度時，始得開啟空調，並於氣溫降至25度以下或非辦公使用時間關閉空調。
(2) 接獲用電超約通知時應優先關閉空調。
3. 設備設施維修報修
(1) 檢查公共區域設備設施有無損壞並登錄。
(2) 發現或收到各單位報修通知(維修單)，應先予以現場勘察，如能初步簡易排除者，由管理員自行維修。
(3) 若經評估已超越一級維修標準者，請登錄填報維修管理系統，並通知報修單位知悉，俾釐清權責。
4. 清潔檢查管理
(1) 依據「校區室內清潔維護及周圍環境清潔等外包工作規範表」實地檢核，如有不潔或未處理部份，即時通知清潔人員改善，若仍未改善或不符規定，則通知事務組清潔管理人員依合約規定接續處理後續事項。
(2) 開學前或學期結束後，教室及講堂應督促全部作大清掃。
5. 場地借用管控
(1) 依據「國立東華大學講堂、教室及活動場地借(租)用管理辦法」辦理。
(2) 各教室講堂之借用，需先經管理單位同意後方可使用。
(3) 各單位使用完畢應檢查確認是否復原，包括水電、燈光音響及清潔。活動如有跨到夜間或例假日，務必交待夜間管理員或假日值班人員需注意事項，夜間管理員於夜間如有任何狀況無法處理，亦應告知日間管理人員，以確保管理完善。
2、 狀況處理
1. 颱風(水災)
(1) 颱風來襲前實施防颱措施，檢查公共區域門窗是否關緊、將排水口雜物清除、庭園椅加強固定、準備沙包及樓頂蓄水池抽滿蓄水備用，並通知各單位下班後將門窗關上。
(2) 颱風過後公共區域損壞之勘查、統計、拍照存證並將相關資料送交事務組彙整，危險區域應作警戒標示。
2. 火災
(1) 火災發生警鈴響起，應語音廣播通知所有人員疏散，並即刻通知119及總務處。
(2) 火災過後應辦理災損查報及協助災後復原事宜。
3. 停電
發現停電應先檢視電梯內是否關人，並即刻通知總務處營繕組管理人員，勘查機房設備設施並回報處理經過。
4. 地震或其他事件
以廣播系統通知人員緊急避護或疏散到空曠處，本於權責迅速完成勘查、統計、拍照存證等，並積極投入復建及人員救助事宜。
3、 夜間管理員
1. 上班時間為15:00至23:00。
2. 本校教學大樓分為下列二區域，由夜間管理人員輪流負責各區域之場地管理事宜，夜間公務手機由輪值行政大樓人員負責接聽，並處理各項接獲交辦或通報需處理事宜，倘輪值行政大樓人員休假，公務手機則由第二順位輪值理工學院人員負責接聽及協助處理各項事宜。
(1) 行政大樓、藝術學院、人社一館、人社二館、人社三館、花師教育學院、管理學院、學生活動中心。
(2) 理工一館、理工二館、理工三館、原住民學院、環境暨海洋學院、洄瀾學院。
3. 夜間管理員應多利用時間熟悉各大樓平面圖，提升各項緊急事宜之應變能力。
4. 夜間管理員每日依負責區域，上網查詢教室講堂借用系統上核准之借出場地，於各教室講堂使用完畢後關閉門、窗、空調及水電等相關事宜，並配合日間管理員其他交待特殊事項之處理。
5. 夜間管理員於值勤期間發現或收到各單位通報維修或請需協助事宜，應先至現場勘察，提供必要之協助，如屬緊急事件，應通報相關單位到場，如不屬緊急事件，且仍無法排除故障者，應通報該大樓日間管理員接續後續之處理。
6. 夜間值勤接獲各單位臨時交辦事項，屬權責範圍內，應配合辦理；非屬權責範圍，即請示組長並依指示辦理。
4、 其他
1. 各大樓管理員應熟悉該管大樓相關設施設備之位置及基礎操作，包含電氣設備、照明設備、消防設備、給排水設備及視聽設備。
2. 各大樓管理員應建立該管大樓圖資(包括平面圖、鑰匙清冊)，以利夜間管理員、假日值勤及駐衛警緊急或突發狀況處理。


	國立東華大學
一級維修應處理事項

	一、一級單位應維修處理事項：

	編號
	項目
	檢查及維修方式
	備註

	1
	燈管/燈泡不亮
	管理員請先更換燈管(或燈泡、啟動器)，並請注意：
1. 燈管(泡)的電壓是否正確
2. 請確認是否為整區或整間無電源，再請依編號 6 處理
	屬專案燈具工程，仍保固期內無需更換

	2
	馬桶、洗手臺或地板排水孔阻塞
	請先做一級處理，如下：
1. 馬桶：請使用通便器方式處置(請確實壓拉10次以上)
2. 排水孔：請先清理表面上之阻塞物，再以勾髮器清理
	

	3
	水龍頭水量太小
	請先拆除水龍頭出口濾水器清理
	

	4
	冷氣無法開啟或不冷
	請確認下列事項並排除：
1. 遙控器電池是否有電
2. 冷氣主機電源是否跳電
3. 遙控器設定(功能及溫度)是否正確
	

	5
	水管漏水
	請先關閉制水閥後，再行通報
	

	6
	跳電處理
	請先查看跳電原因(是否用電量過大)，於排除後，再行復歸動作(重啟斷路器)，復歸仍無效，再行通報
	

	7
	飲水機熱 (冷、冰)水無法出水
	請先確認熱(溫、冰)水出水口上方熱水不熱(溫水過熱、冰水 過熱)警示燈是否亮著，如果警示燈亮起，請等飲水機製造熱 (溫、冰)水後方可使用。
	

	8
	屋頂平台清理
	清理人員可到達且較無危險性之屋頂平台，管理員依相關規定自行清理
	

	二、經以上處理仍未能改善時，請於「管理員備註」內註記「已一級處理仍未改善」。
三、為提升維修效率，下列情形請管理員應先行前往了解，並於「管理員備註」註明：
1. 浴室水龍頭故障：請註明是「洗水台水龍頭」或是「淋浴龍頭」。
2. 擷雲莊燈具故障：請註明是否為「輕鋼架型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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